
 

 

 

 

 

 

 

 

香港税务评论 
 

香港税务局发布关于电子商贸交易及数码资产税
务处理的最新指引 
 
香港税务局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39 号（修订本）》（以下简称“《39 号指引（修订本）》”），解释
普遍适用于电子商贸交易及数码资产的税务原则。《39 号指引（修订
本）》取代近二十年前，即 2001 年 7 月发布的《39 号指引》。《39
号指引（修订本）》或将在引入数码经济相关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后，即
本年稍后时间再次更新。 
 
《39 号指引（修订本）》详细探讨如何界定在香港经营电子商贸业务，
其中包括判定服务器构成的常设机构是否存在。尽管香港税务局过去接
受只设有服务器不足以构成常设机构的观点，但现在却采取另一种观
点，认为如果电子商贸业务的主要及大部分（essential and significant）
业务活动，是藉着服务器来进行，而且该服务器可让其任意运用（at 
the disposal of a business），该服务器可被视为该业务的常设机构。在
此情况下，根据服务器在香港执行的功能而应归属于服务器的利润将被
视为源自香港，从而须在香港课缴利得税。 
 
《39 号指引（修订本）》继续就入息性质（即属营业收入或特许权使用
费）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即纳税人是否负有任何预扣税款的责任进行论
述，并更新了相关示例。《39 号指引（修订本）》亦概述了电子商贸相
关的转让定价概念，并对数码资产的利得税课缴进行解释。 
 
经营电子商贸业务 
 
电子商贸业务在某一个地点的实际营运工作、员工数目，以至设施，都
可能会大幅少于传统业务。《39 号指引（修订本）》列举了典型电子商
贸模式下的核心业务（core operations）和辅助活动（support 
activities）。若电子商贸业务的核心业务或辅助活动（如网络推广、合
约管理、网络基础设施运营、问题处理、采购、技术开发等）在香港进
行，该电子商贸业务将被视为在香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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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机构 
 
在香港设有常设机构的非香港居民会被视为在香港经营业务。如果非香港居民是已与香港签订全面性避
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税务管辖区的居民，其是否在香港设有常设机构将根据相关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条文予
以界定。如果非香港居民是未与香港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税务管辖区的居民，其是否在香港
设有常设机构将根据香港《税务条例》所载的常设机构释义予以界定，该释义基本上与最新的《经合组
织税收协定范本》一致。《39 号指引（修订本）》侧重于探讨香港对常设机构的释义。然而，即使非香
港居民在香港没有常设机构，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没有在香港经营业务。 
 
就电子商贸而言，常设机构是否存在取决于固定营业场所（fixed place of business）的活动是否构成整
个电子商贸业务的主要及大部分业务活动；或在该场所进行的业务相关活动是否超出准备性或辅助性
（preparatory or auxiliary）活动范畴。传统业务的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或可构成电子商贸业务的核心业
务。 
 
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 
 
在未修订的《39 号指引》中，香港税务局接受只设有服务器不足以构成常设机构的观点，这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观点有所不同。经合组织认为，如果电子商贸业务的主要及大
部分业务活动，是藉着服务器来进行，而且该服务器可让其任意运用，该服务器可被视为该业务的常设
机构。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经合组织对于常设机构的概念既往主要用于税收协定安排，且其对常设机构定
义的表述与香港法律的表述略有不同。然而，随着香港税法引入经合组织常设机构定义，香港税务局已
相应更新《39 号指引》，以与经合组织保持一致立场。 
 
在《39 号指引（修订本）》中，香港税务局遵循经合组织的观点，并认为如果存储和接入网站均透过服
务器完成，则服务器可构成“固定营业场所”。即使无须任何人员在现场操作服务器等计算机设备，亦
可能构成常设机构。 
 
如果业务的主要及大部分业务活动，是藉着该服务器来进行，该服务器可被视为该业务的常设机构。如
果透过服务器进行的电子商贸活动仅限于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则不构成常设机构。准备性或辅助性活
动包括提供通讯链接、推广产品或服务、收集市场数据及提供信息等。 
 
如果非香港居民在香港拥有或租用服务器（即可以任意运用的服务器），且服务器能够在香港订立合
约、处理付款或交付数码化产品（即主要及大部分的业务活动），即使这些活动无需人员操作，该服务
器亦可构成非香港居民在香港的常设机构。相反，如果非香港居民在香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运营的服务
器上托管网站，且服务器不受该非香港居民任意运用，则该网站不会构成在港的常设机构。《39 号指引
（修订本）》针对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提供了数则示例，并就如何区分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与构
成电子商贸业务的主要及大部分业务活动进行论述。 
 
利润来源地 
 
香港税务局继续采用概括指导原则（broad guiding principles）以确定电子商贸业务的利润来源地。尤其
关注赚取利润的核心业务以及进行此等业务的地方，香港税务局会重点考虑主要业务，而非准备性或辅
助性活动。 
 
 
 



服务器的重要性 
 
就电子商贸而言，其运作多为自动化，人手操作较少。服务器可用以开展一些自动化作业，因此，服务
器所在地与利润来源地密切相关。在《39 号指引（修订本）》中，香港税务局表明其观点，单凭服务器
的所在地并不足以确定利润来源地，恰当的做法是着重关注促成电子商贸交易而赚取相关利润的核心业
务，以及进行此等业务的地方，而非着眼于以电子形式进行的活动。 
 
就此提供的两则示例如下： 
 

• 如果香港居民在香港进行电子商贸业务的所有核心业务和辅助活动，即使其用于电子商贸的服
务器（可让其任意运用）位于香港以外地区，其通过电子商贸交易赚取的利润将须全额课缴利
得税； 
 

• 如果非香港居民仅使用位于香港的服务器（可让其任意运用）进行主要及大部分业务活动（即
该服务器构成香港常设机构），但其他活动多数在香港以外地区进行，则根据服务器在香港执
行的功能而应归属于服务器构成的常设机构的利润将须课缴利得税。 

 
或许有人会认为香港税务局针对两种不同模式的电子商贸业务采取了不同的课税原则。在第二种情况
下，香港税务局试图将应归属于服务器构成的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视为源自香港所得，但在第一种情况
下，香港税务局却并未将应归属于香港以外地区的服务器的利润另作考虑，而是将全部营业利润视为源
自香港。我们注意到，如果核心业务位于香港，无论服务器位于何地，其全部利润将被视为源自香港。
然而，如果非香港居民在香港仅涉及极少量，甚至不涉及核心业务，香港税务局则将服务器所在地纳入
考虑，因此，构成香港常设机构的服务器可能会产生源自香港的利润。 
 
在未修订的《39 号指引》中，香港税务局认为如果企业在香港以外地区开展所有业务，而仅在香港使用
可以任意运用的服务器，则无须课缴利得税。在《39 号指引（修订本）》中，香港税务局认为根据服务
器在香港执行的功能而应归属于服务器构成的常设机构的利润须课缴利得税。 
 
在决定利润来源地时，可能须要考虑代理人所做的工作。《39 号指引（修订本）》指明“代理人”不包
括软件或服务器，无论它们的功能怎样先进也不例外。至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如只根据网页托管安排
（website hosting arrangement）提供服务器服务，也不算是代理人。这与香港税务局认为透过互联网
服务供应商托管网站不构成常设机构的观点一致。 
 
非自动化业务 
 
非自动化业务（如订单处理、仓储、包装、货物配送、营销和销售、安装、培训等）的地点亦与确定电
子商贸交易利润来源地密切相关。香港税务局在《39 号指引（修订本）》中沿用原有示例：服务器位于
香港以外地区，但某些操作实际在香港开展。所用两则示例均表明，鉴于企业在香港开展核心业务，因
此所得的利润厘定为源自香港并须课缴利得税。 
 
转让定价 
 
考虑到香港于 2018 年发布转让定价规例，《39 号指引（修订本）》亦新增了转让定价条文。一般转让
定价规则和独立交易原则同样适用于电子商贸交易。就电子商贸而言，经合组织认可方法适用于向常设
机构分配利润。鉴于无形资产可能对电子商贸交易利润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确定企业内的哪些部份在
经济上拥有并创造常设机构使用的无形资产至关重要。 
 
 



入息的性质 
 
当相关人士在香港取得收入但并未在香港开展业务时，需界定其所得的性质，即营业收入（如为支付产
品或服务的款项）还是特许权使用费（如为支付版权的使用或使用权的款项）。被界定为特许权使用费
的所得将被视为应课税收入，从而须在香港课缴预扣税。 
 
香港税务局在《39 号指引（修订本）》中表明的立场基本保持不变。如果相关款项是出于版权的使用或
使用权以外的目的（如获取其他类型的合约权利、数据或服务），而版权的使用仅限于在客户的计算
机、网络或其他储存、执行或显示设备上完成下载、储存或操作等活动所需的权利，则此等款项不会被
界定为特许权使用费。 
 
关于界定计算机软件和数码化产品的款项性质的详细论述和示例对纳税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相
关人士获授权复制、修改或以其他方法使用软件的版权，为软件版权的使用或使用权所支付的对价会构
成特许权使用费。如果版权有关权利仅限于相关人士操作软件所需的权利，则相关款项通常不会被界定
为特许权使用费。 
 
《39 号指引（修订本）》引入了附带权利（incidental right）的概念。如果款项是出于获取数码讯号或
内容，而版权的使用仅为取得、记录并储存数码讯号过程中附带的程序，则相关款项不属于特许权使用
费。如果款项不仅是为取得数码讯号或内容，还是为获得在可下载软件或数码化产品中使用版权的权
利，则相关款项属于特许权使用费。举例而言，如果用户下载软件程序仅供自己使用或娱乐，其为此支
付的款项不会被界定为特许权使用费。如果图书出版商下载受版权保护的图片用于将出版销售的图书，
其为此支付的款项则会被界定为特许权使用费。 
 
数码资产 
 
《39 号指引（修订本）》新增了关于数码代币（digital tokens）和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等数码
资产的条文。广义而言，有关数码资产交易的税务处理取决于所涉资产的性质和用途。香港税务局将考
虑数码资产所附的权益；具体的税务处理取决于资产性质，而非资产形式。香港税务局在《39 号指引
（修订本）》中提供了一些示例： 
 

• 首次代币发行（以下简称“ICO”）：从发行人的角度而言，ICO 收益的税务处理通常取决于所
发行代币的属性。例如，当发行的数码代币代表发行人的股权或所有者权益时，ICO 收益属于资
本性质。当数码代币给予代币持有者未来受益权利（如发行人将为持有者提供产品或服务）而
不附带任何股权或所有者权益时，ICO 收益将被视为产品或服务的预付款项，从而须课税。 
 

• 投资性数码资产：数码资产属于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还是营业存货（trading stock）须基
于个案的事实和情况加以考虑。已确立的税务原则如“交易标志”（badges of trade）继续适
用，购入数码资产时的意向往往与确定其属于资本资产还是营业存货密切相关。举例而言，如
果购入数码资产是为了进行长期投资，处置资产所得的任何收益将被视为资本性质，从而无须
课缴利得税。 
 

• 加密货币业务：在确定加密货币交易的利润来源地时，利润的性质、赚取利润的业务以及进行
此等业务的地方均将纳入考虑。 

 
 
 
 
 



评论 
 
鉴于电子商贸的迅速发展以及经合组织应对数码经济税收挑战的决心，香港税务局发布了《39 号指引
（修订本）》，提供关于电子商贸交易和数码资产的最新详细指引。香港税务局决然修订《39 号指引》
以与国际标准接轨，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尽管《39 号指引（修订本）》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表明香港税务局对于电子商贸业务所得利润的
课税立场。纳税人应重新审视自身情况并考虑香港税务局的观点和实践会对自身业务模式有何影响。尤
其是香港税务局已经改变了观点，服务器可构成常设机构，而服务器所在地将成为确定利润来源地的考
虑因素之一。从事电子商贸业务并且在香港设有服务器的企业应审查和评估潜在的税务影响，但值得注
意的是，现行指引可能会在确定数码经济相关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后再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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